
附件2
零星小额维修项目申请表
	申请部门
	
	维修地点
	

	维修项目名称
（暂定，具体以后勤核定为准）
	
	投资估算
	◎不大于5000元（含）
◎大于5000元，不大于5万

◎大于5万元（含），不大于20万元

	
	
	拟实施时间
	

	维
修
内
容

及
要
求
1、请分部位详细列明，如地面、墙面、顶面等；
2、如有特殊材质要求请一并列明；
3、如有领导批示、请示请一并附上
	可附草图、可附页



	项目联系人
	
	联系电话
	

	申报部门负责人
（签字盖章）
	日期：             

	会签部门意见
（如有）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
	申报部门分管院领导意见
（大于5000元项目填写，已附相关领导批示，此项不填）
	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
	后勤处部门负责人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
	后勤处分管领导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
	主管领导意见
（大于5万元项目填写，已附主管领导批示或已经学校会议讨论决定的，此项不填）
	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
	备注
	


此表请双面打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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